
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22.9
ECONOMIC LAW AND LABOUR LAW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各类经济

行为日益复杂，市场竞争更趋激烈。为有效规制上

述行为，迫切需要通过加强经济立法来调整权利义

务结构安排和法律责任设置，由此使经济法的新型

责任形态不断涌现。对各类新型责任形态的生成及

其带来的诸多法治问题，应持续深化相关理论研

究。这对推进相关责任制度的完善及有效指导经济

法治实践，均甚为重要。

在法律责任方面，边沁、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

法学家已有大量研究，但其相关思考主要限于传统

部门法规范，对现代经济法责任问题并未专门论

及。为弥补这一缺憾，我国学术界曾对经济法责任

理论展开集中探讨，①涉及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责

任形态的独特性等问题。②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立

法的发展，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配置日益复杂，经

济法新型责任形态亦陆续呈现。这既是对传统法

律责任形态的突破，也是对经济法既有责任形态的

拓展。

依据责任理论中通行的“后果说”和“惩罚说”，

法律责任被视为主体违反法律义务而承担的“不利

后果”，或者因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应当承担的第二

性义务，它会导致违法主体的权利减损或义务增

加，并由此达到“惩罚”或“威慑”等目的。③一般认

为，对违法主体施加“不利后果”或使其受到“惩

罚”，有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这也是确立法律

责任制度的“内在法治逻辑”，这种逻辑需要通过

“外在的责任形式”予以体现。把握上述内在逻辑

与外在形式的关联，有助于推进经济法新型责任形

态的理论拓掘。

经济法的责任形态，是指经济法责任的外在形

式和存续状态。狭义的责任形态往往被等同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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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广义的责任形态则包括责任形式和责任状

态。其中，从立法或法制的维度思考，应关注责任

形式，并对其进行类型化的梳理和解析；从整体法

治或运行论的维度思考，还应关注责任形式的存续

状态，分析责任形式的生成、分布、适用、演变状

态。只有兼顾上述狭义、广义两个维度，才能全面

理解经济法责任形态所蕴含的“经济法治逻辑”，并

对经济法责任制度、经济法秩序和经济法调整目标

作系统的审视。

基于上述对经济法责任形态的界定，④应结合

经济法的不同责任形式进行类型化研究，以探寻其

共性并揭示其中蕴含的责任原理；同时，还应对各

类责任形式及其存续状态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分

析，以揭示经济法的责任结构和责任功能。只有透

视责任形式包含的责任内容，揭示其中蕴含的经济

法治逻辑，才能有效确立相应的责任机制，规范相

关主体的行为，实现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因此，研

究经济法新型责任形态的目的，并非仅解释经济法

责任的独立性或责任形态的独特性，而是要透过责

任形态的外观，审视责任制度的运行机制以及其中

贯穿的经济法治逻辑，发现经济法调整可能存在的

问题及其对策，阐明经济法与其他法律制度有效配

合的必要性，并从整个法律系统以及法律系统与经

济系统、政治系统相结合的维度，揭示责任制度的重

要价值。⑤

有鉴于此，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基

于经济法新型法律责任形态不断生成的现实，笔者

将分析影响新型责任形式确立的相关因素，并结合

立法提炼其重要类型，⑥考察其立法扩展问题；在此

基础上，再从经济法原理和法治的维度，解析新型责

任形式的存续状态，特别是其生成、分布、适用和演

变的状态，并揭示经济法新型责任形态的价值引领

和功能补足问题。这些探讨力图说明：经济法新型

责任形态是对既有责任形态的拓展，应透过责任形

式的外观，审视责任制度的结构和功能，对相应的

责任内容或责任机制进行挖掘，以揭示其中蕴含的

经济法治逻辑，进而说明经济法新型责任形态的特

殊性，特别是各类经济法责任的层次性、递进性、系

统性以及与其他部门法责任形态的关联性。对经

济法新型责任形态的理论拓掘，既有助于完善经济

法责任制度，实现经济法调整的目标，也有助于深化

经济法责任理论，推进经济法的规范论和价值论、运

行论的系统研究，体现经济法对整体法律发展的重

要价值。

二、新型责任形式的确立：影响因素与重要类型

(一)确立新型责任形式的影响因素

法律系统既是整体社会系统的一个分系统，又

是在运作上“自成一体性”的系统。⑦因此，经济法新

型责任形式的确立，既会受到法治系统外部的经济、

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又与法治体系内部的多种

因素密切相关，由此使上述影响因素亦可成为分析

新型责任形式的重要维度。

从经济、社会等外部因素影响看，随着整体经济

的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发展，经济行为日益复杂

化，需要法律规制的优化和强化，而由此导致的对相

关主体权利义务的复杂制度安排以及责任形式的多

样化，则推动了经济法新型责任形式的相继确立。

因此，日益复杂的经济行为及其对法律规制的新要

求，是确立新型责任形式及展开相关研究的重要现

实基础。

从法治体系内部因素的影响看，法律价值、规范

结构和责任目标对新型责任形式的确立均有重要影

响。依循上述影响因素审视经济法责任形式的变

迁，有助于透过责任形式的外观，揭示其内容和实质

以及其中贯穿的经济法治逻辑。

第一，从法律价值看，经济法新型责任形式的确

立会受到价值因素的直接影响。例如，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第 15条规定的“市场经济条款”，经

济法的调整既要维护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市场机制

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体现效率价值的要

求，又要促进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尤其应通过加

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兼顾公平价值的要

求。而上述两个方面，都与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密

切相关，都要体现秩序价值的要求。⑧因此，维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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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整体经济运行秩序，从而形成

良好的经济法秩序，⑨是经济法的重要调整目标。

上述对效率、公平和秩序价值的强调，体现了相应

的经济逻辑和法治逻辑。与此相一致，经济法新型

责任形式的确立，也要体现融合上述“经济逻辑”和

“法治逻辑”而形成的“经济法治逻辑”。基于法律

价值对确立经济法新型责任形式的重要影响，应在

相关研究中关注价值引领和价值分析，对此在后面

还将进一步讨论。

第二，从规范结构看，在主体结构、行为结构、

权利义务结构和责任结构共同构成的规范结构

中，前 3类结构都会影响责任结构。虽然经济法责

任的基本结构也包括主体从事的违法行为、违反

的法定义务或侵害的法定权利以及由此应承担的

不利法律后果或应受到的惩罚等，但是基于经济

法领域主体的差异性、行为的复杂性、权利义务结

构的多重性，只要上述主体、行为、权利义务中的

任何一个变量发生变动，就可能带来具体的责任

形式和责任内容的调整。因此，前 3类结构既会影

响新型责任形式的确立，也会影响具体的责任结

构。鉴于经济法的主体、行为、权利义务等有各种

不同的组合，经济法的新型责任形式会对应于不

同的责任结构。由于经济法责任既是角色责任，⑩

又是法定责任，因此，在立法上明确追究责任的向

度、力度或幅度等“责任度”尤为重要。其中，责任

的向度涉及对何种主体的何种行为追究责任；责

任的力度或幅度，涉及责任的大小或多少。上述

“责任度”的差别，也会通过新型责任形式的确立

体现出来。

第三，从责任目标看，追究法律责任的直接目

标，是减损违法主体的权利或权益，增加其义务或负

担，即通过“减权增负”来规范其行为，进而实现法

律的立法目的。经济法的各类责任形式当然也要

体现上述责任目标，并且当既有责任形式存在责任

功能缺失、不能有效实现责任目标时，还要通过确

立新型责任形式予以补足。因此，持续实现责任目

标是新型责任形式生成的重要动因。在上述“减权

增负”方面，经济法的新型责任形式一方面要通过

“减权”，减损违法主体从事特定行为的资格，使其

某类重要权利被短期限制或长期剥夺，从而影响其

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增负”切

实增加违法主体的义务或负担，使其不仅要补偿相

关主体受到的违法损害，以体现“对私人成本的补

偿”，还要接受国家的经济惩罚(如罚款)，以实现“对

社会成本的补偿”，从而弥补公共利益所受到的损

害。上述两个方面也是经济法的责任原理和责任机

制的重要体现。

总之，基于上述影响因素或考量因素，随着宏观

调控和市场规制立法的发展，经济法的新型责任形

式不断生成。由于追究经济法责任不仅要考虑对私

人成本的补偿，更要通过对违法者的惩罚实现对社

会成本的适度补偿，并由此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因

此，尽管新型责任形式不同于既有责任形式，但同样

要符合上述责任原理和基本逻辑，以体现经济法责

任的共性。

此外，各类经济法责任形式也存在突出的差异

性。由于经济法主体不同，其行为和相应的权利义

务各异，不能都适用同一的责任形式，因此，相关立

法对各类违法主体担责形式的规定也会存在差别，

从而形成经济法的多元责任体系。即使同为市场

主体，因其在具体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配置有

别，故其承担责任的形式也会有所不同。由此不难

理解，为什么从 20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到 21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都可以

对民事主体规定无差别的责任形式，而经济法的

各类立法却难以规定统一适用于各类主体的责任

形式。

(二)新型责任形式的重要类型：立法上的例证

经济法所涉领域广阔，立法数量大，责任规范

和责任形式也相对较多。其中，有些责任形式相近，

有些则存在较大的差异。只有梳理各类立法确立

的责任形式并展开类型化研究，才能揭开纷繁复杂

的责任形式的面纱，探寻各类责任规范的共性，从

而揭示其中贯穿的经济法治逻辑，并由此推进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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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完善，提升经济法调整的实效。为此，下面

选取几类有代表性的立法规定(参见表 1)，分析经济

法责任的基本形式及其共性，并揭示新型责任形式

的特殊性。

表1 典型立法规定举例

法律条文/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77
条：供应商有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
排挤其他供应商等行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74
条：商业银行有采取不正当手段吸
收存款等行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第45条：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违反规定
提高或者降低存贷款利率行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183条：
证券公司承销或者销售擅自公开发
行或者变相公开发行的证券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18条：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
混淆行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4
条：出口经营者未经许可擅自出口
管制物项的

直接行为后果

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
单，在 1至 3年内禁止参
加政府采购活动

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责令改正

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责令改正

责令停止承销或者销售

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直接经济后果

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违法商品

没收违法所得

相应经济处罚

处以采购金额5‰以
上10‰以下的罚款

并处一定倍数或数
额的罚款

并处一定倍数或数
额的罚款

并处一定倍数或数
额的罚款

处一定倍数或数额
的罚款

并处违法经营额一
定数额的罚款

减免主体资格

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
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
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
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
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情节严重的，并处暂停或
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

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
顿，直至吊销相关管制物
项出口经营资格

上表简要列举的有关经济法责任的规定，尽管

它们分属于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跨越内国经济

法和涉外经济法，但在责任形式、责任结构上具有相

似性或共性，据此可对其进行类型化研究，并揭示各

类责任形式背后的经济法治逻辑。

从法律后果或法律惩罚的角度看，上述规定中

较有共性的责任形式，包括“直接行为后果”(停止或

改正违法行为)—“直接经济后果”(没收违法所得)—
“相应经济处罚”(经济罚款)—“主体资格减免”(责令

停业或吊销证照)，它们对违法主体的影响层层递

进，且违法程度和相应的惩罚性不断增强，共同构成

经济法责任的基本框架，对此应从责任结构或责任

体系的维度进行系统解析。

此外，上述几类密切相关的责任形式，都贯穿着

经济法治的基本逻辑。事实上，各类经济法责任都

是对违法主体施加的不利法律后果或相应惩罚，因

而都会涉及直接行为后果(如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

或者限制其从事某类行为)以及直接经济后果(如没

收违法行为产生的经济收益)。如果经济法的责任

制度设计仅止步于此，那么基本是将违法行为等同

于无效行为，其后果只限于恢复到未实施违法行为

以前的状态。这显然是不够的。经济法的责任制度

还要有所超越，进一步确立相应的经济处罚规则。

所谓“相应”，即与其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应，以体

现“责罚相当”的原则。例如，违法主体有违法所得

的，以其违法所得为基础处以“数倍”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的，也要对其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上述

“经济处罚”作为惩罚性责任，是经济法责任体系中

的重要类型。由于此类责任的惩罚性收益归国家而

非私人，因此与以往讨论较多的惩罚性赔偿有所不

同。通过实施经济处罚甚至“罚没并施”来加大责任

追究的力度和强度，有助于将经济逻辑与法治逻辑

相融合，全面体现现代经济法的经济法治逻辑。

上述贯穿经济法治逻辑的各类责任形式，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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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法立法中规定较为普遍，在其构成的责任体系中，

已包含若干重要的新型责任形式，现略举以下两例。

1.主体资格减免。主体资格减免，即主体资格

的减损或免除。基于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的考量，经济法对某些主体会有特殊的资格要求。

这体现了“从契约到身份”的制度回归。由于责令违

法主体停业整顿会使其主体资格短期受限，而吊销

营业执照则使其主体资格永久丧失，因此，上述附

表中列举的主体资格减免责任会直接影响违法主体

的行为能力和经济收益，是其在违法情节严重时所

应承担的更重的经济法责任。

主体资格减免责任适用于经营者以及与经营者

相关的责任人员，体现了通过限制违法主体的经营

自由来规制市场行为、保障市场秩序的经济法治逻

辑。例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以下

简称《出口管制法》)第39条的规定，受到处罚的出口

经营者，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可以在5年内不受理

其提出的出口许可申请；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禁止其在5年内从事有关

出口经营活动，因出口管制违法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的，终身不得从事有关出口经营活动。

上述对经营者及其相关责任人员的主体资格限

制，无论是短期的还是终身的，都会对违法主体产生

重大的负面影响。此类责任虽未必影响人身自由，

但一定会限制相关主体的经营自由。经营自由作为

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对其限制须满足合法性要求。

因此，在经济法领域，与限制经营自由相关的主体资

格减免责任，也要符合责任法定原则，它作为经济法

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新型责任形式，体现的是经济

法治逻辑。

2.信用减等。信用减等也属于经济法新型责任

形式。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主体的信用和信

誉会影响其交易机会和经济收益，因此，通过减损

违法主体的信用等级，可以限制其交易自由并影响

其收益水平，从而使其承担不利的经济后果和法律

后果。

基于经济法治逻辑，我国经济法领域的许多立

法都规定了信用减等责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第77条规定，对供应商采取不正当手段

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等违法行为的，“列入不良行

为记录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6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从事不正当竞争，

受到行政处罚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记入信用记录，并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公示”；《出口管

制法》第34条规定：“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依法将

出口经营者违反本法的情况纳入信用记录”。上述

有关列入、记入或纳入信用记录的规定，相当于给违

法者作出“标记”，会直接影响其信用并产生相应的

负面影响。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建立信用机

制、追究信用减等责任已成为信用治理或信用监管

的重要手段。经济法领域的征信制度、信用评级制

度、黑名单制度等，都涉及信用减等责任。随着责任

制度的发展，未来还会出现信用减等的新形式，需要

在法治框架下解决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带来的新问

题。为此，应加强信息、信用、信誉等方面的制度协

同，使信用与经济实质真正匹配，促进信用减等的责

任形式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此外，对上述两类新型责任形式，以及涉及权利

减损的其他新型责任形式，还要关注其不同层级的

法律渊源。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

66条规定，“对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税务机关可

以在规定期间内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这通常

被视为对“停止出口退税权”的规定。与此相关联，

《税务行政复议规则》也规定，税务行政处罚行为包

括停止出口退税权。关注此类责任形式的法律渊源

问题，意在强调相关权利减损的规定应具有合法性，

要符合处罚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总之，面对复杂的经济活动或交易结构带来的

诸多问题，既往的责任形式已不敷其用，需要通过经

济立法确立新型责任形式，运用多种责任手段来加

强法律规制。因此，随着主体的经济行为、权利义务

结构以及违法行为的复杂化，经济法的责任形式亦

不断推陈出新。这是对既往责任形式的重要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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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这些新型责任形式，有助于理解经济法责任制

度的独特价值，认识经济法自身的发展及其对整体

法律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经济法新型责任形式的立法扩展

基于上述法律系统内外因素的影响，体现经济

法治逻辑的新型责任形式不仅在宏观调控法和市场

规制法的立法中有大量的体现，有时还会扩展到邻

近的行政立法领域，由此会产生对其法律属性的不

同认识。只有客观分析这些立法背后的逻辑，才能

解释相关认识分歧的成因，进一步说明经济法责任

与行政法责任的联系与区别，从而在法治实践中推

进相关责任形式的协同适用。

例如，2021年7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相对于其2017年
的文本，增加了若干新的行政处罚种类，包括：(1)降
低资质等级，(2)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关闭、

限制从业。这些新增的处罚种类，与前述经济法立

法所规定的责任形式高度相似。鉴于这些新增处罚

措施或责任形式在经济法的既往立法中已大量存

在，人们很容易形成一种推论，即《行政处罚法》的修

改吸纳了经济法的新型责任形式，或者说行政立法

借鉴了经济法的立法成果。

其实，经济法与行政法对某些责任形式的共同

立法选择，有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例如，依

循经济法治逻辑，经济法立法已规定大量具有惩罚

性的经济性责任，而在我国现实中行使经济处罚权

的主体大多为行政机关，因而就需要《行政处罚法》

对新型经济处罚形式也作出相应的规定，使经济法

新型责任形式进入《行政处罚法》中。

在此类问题的认识上，以往曾有许多学者强调，

惩罚性赔偿、罚款、剥夺某种资格、责令停产停业、吊

销许可证照等处罚形式的适用，会使违法者的违法

成本大大增加，由此可以抑制违法者或潜在违法者

违反经济法的行为。由于实施处罚措施的宏观调

控机构或市场规制机构有时被等同于传统行政机

关，因此，《行政处罚法》将上述新型责任形式作为

新增处罚类型也不足为奇。但这些处罚形式作为

承担责任的方式，不应被简单地等同于行政法责

任，因为它们体现的是经济法治逻辑而不是行政法

治逻辑。

由于经济法是典型的现代法，其实施的最重要

主体是政府部门而不是司法机关，因此，诸如税收征

收管理法、证券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

法等经济法的许多具体立法，都涉及与《行政处罚

法》的关系，需要对上述法律的适用加以协调，并不

断弥合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认识分歧。只有立

足于经济法的部门法定位，才能理解经济法责任制

度的特殊性，发挥经济法责任体系的系统功效；只有

正确认识经济法与行政法、民商法、刑法等相关部门

法的关系，才能理解和把握经济法新型责任形式的

立法扩展及其边界。

三、新型责任形式的存续状态：原理与法治维度

的解析

对经济法的新型责任形式还可以从经济法原理

和法治的维度考察其存续状态，以进一步揭示经济

法责任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其中蕴含的经济法治逻

辑，从而有助于运用适当的责任形式促进经济法调

整目标的有效实现。

(一)新型责任形式分布状态的原理解析

持续生成的经济法各类责任形式，其分布状态

会直接影响责任体系的结构。运用经济法的差异性

原理、经济性原理和规制性原理，有助于分析新型责

任形式的分布状态及其成因。

第一，基于差异性原理，针对各类主体在具体经

济法制度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法定义务的不同，需要

在立法上设定差异化的责任，由此使经济法的各类

责任形式呈现“差异化状态”。当然，具有类似规范

结构的责任形式在具体规定上也会呈现“同一化状

态”。因此，既要明晰经济法各类责任形式的差异

性，又要关注每一类责任形式的同一性。

随着经济、社会和法治的发展，经济法的新型责

任形式不断出现，其相互之间以及与既有责任形式

之间的差异性日益凸显。例如，从主体角度看，经济

法领域的平台责任、区域发展责任、主体资格减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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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形式各不相同。从客体角度看，针对行为客

体，涉及限制或禁止违法主体从事某类行为的责任；

针对信息等客体，则涉及违法主体的信息责任、信用

责任、声誉责任等。从权利义务角度看，还涉及违法

主体的某类特定权利减损和义务增加的责任形式，

等等。鉴于各类主体及其行为、所负义务不同、所担

责任各异，尤其应关注各类责任形式分布的“差异化

状态”。

第二，基于经济性原理，经济法的直接调整目标

是解决特定的经济问题，其相关责任的设定更倾向

于经济性责任，即通过减损违法主体的经济权益或

增加其经济义务，来实现追究责任的目的。因此，在

责任形式的分布状态上，经济性责任占据主要地

位。此类责任所体现的经济性或经济法治逻辑，有

助于将经济法责任与行政责任区分开来。此外，经

济性责任不仅涉及对私人成本的补偿，而且涉及对

社会成本的补偿，因此，经济罚款等“经济处罚”的责

任形式会占更大的比重，由此有助于将经济法责任

与民事责任相区别。

从具体责任形式的分布状态看，以下几类经济

性责任在立法中分布广泛，往往占更重要的地位：

(1)罚没责任，如较大数额罚款；(2)主体资格减免责

任，如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营业执照；

(3)限制或禁止从事某类经济行为责任，如限制开展

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

等。上述责任形式的生成或确立，与立法者对政府

经济职能的理解直接相关，会直接影响政府的执法

实践和责任形式的适用状态。

第三，基于规制性原理，经济法须将“积极的鼓

励促进”与“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因此，在经济

法整体的规范体系中，既有大量“促进型”规范，也有

大量“限禁型”规范。当然，在经济法责任制度中，

“限禁型”规范的分布最广，但也不排除其中包含一

定的激励机制安排。例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食品安全法以及相关国家反垄断立法中存在的“多

倍赔偿制度”，就涉及惩罚与鼓励的结合，以体现整

体上的规制性。又如，在反垄断法中普遍存在的宽

恕制度，也强调对违法者举报行为的鼓励，等等。由

此使新型责任形式的责任结构呈现复杂状态。

上述体现规制性的新型责任形式及责任结构，

有助于增强经济法责任制度的特殊功能；综合运用

各类责任形式，更有助于实现经济法的调整目标。

随着经济法立法的发展，体现经济法治逻辑的新型

责任形式还将不断增加，需要从法治维度加以考察，

以进一步解析其存续状态。

(二)新型责任形式存续状态的法治维度解析

对经济法新型责任形式的存续状态不仅可以从

上述的原理维度解析其分布状态，还可以从法治维

度解析其在立法上的生成状态、在法律实施中的适

用状态以及上述两种状态的演变状态。

第一，责任形式的生成状态。经济法新型责任

形式最早生成于哪些法律或规范性文件之中？渊源

于何处？这与经济法的立法、形式渊源等问题直接

相关。通过审视责任形式的生成状态，可以发现其

得以栖居的经济法形式渊源以及具体法律位阶，由

此可以判断责任形式存续的合法性。由于经济法责

任是法定责任，在无权设定义务的情况下，违反该义

务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责任形式的生成状态，

决定其在整体责任体系中的地位和合法性，对此可

着重从立法法等维度加以考察，同时应关注可能存

在的下位法规定趋严的情形。

第二，责任形式的适用状态。经济法新型责任

形式是否仅存在于立法文本之中，在实践中能否得

到有效适用？这涉及适用状态问题。对此应考察哪

些责任形式在实践中适用较多，哪些责任形式被搁

置或较少适用，并进一步分析某类责任形式并得到

充分、有效适用的原因。与此相关，还应研究不同法

律实施主体对各类责任形式的适用偏好，包括在不

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适用状态，此类状态会影响人们

对责任形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判断以及对其中蕴

含的经济法治逻辑的理解。

第三，责任形式的演变状态。此类状态与前述

两类责任状态密切相关，包括责任形式的立法位阶

变化以及在法律适用中的调整等。例如，有些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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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最初生成于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之中，之后被

更高层次的立法确认；有些责任形式是先在法律中

有原则性规定，之后又在低位阶立法中加以具体

化。此外，在法律适用中还可能根据规范主体行为

的需要，增加新的责任形式，或者对既有的责任形式

进行整合，等等。这些都会引起责任形式及其存续

状态的变化。

总之，上述责任形式存续的各种状态，包括某类

责任形式规定的多少、其在责任制度体系中占比的

大小、在法律实践中适用的频率等，无论是分析其静

态分布还是分析其动态运行，都是拓展责任理论研

究的重要维度，尤其有助于审视新型责任形式的结

构和功能。例如，在经济法责任体系中，惩罚性责任

的规定及其适用较多，特别是经济罚款的形式几乎

在经济法的各类立法中都存在，在实践中的适用频

率也非常高。近年来我国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证券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多部法律的修改或实

施，都将提高罚款数额作为重点，从而使“巨额罚款”

成为重要的新型责任形式，并在企业合规方面受到

高度关注。事实上，根据违法性质、违法程度而规定

的各种幅度、力度的经济罚款，在一定程度上兼具补

偿社会成本和惩前毖后的功能。即使是惩罚性赔偿

责任的制度设计，也都兼顾了惩罚、威慑等功能。

基于上述有关责任状态的分析，还应看到国家

确立并广泛运用各类新型责任形式是为了回应规范

相关主体行为的新需要，持续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

经济运行秩序，履行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职

能，从而实现经济法的调整目标。这也是各类责任

形式背后的经济法治逻辑。如果某类新型责任形式

不能体现上述逻辑，就可能被搁置甚至被废止。因

此，要关注各类责任形式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

性，尤其要解决其中涉及的相关法治问题。

四、新型责任形态的价值引领与功能补足

上述各类经济法新型责任形式的确立及其存续

状态，都离不开相关的价值引领，都体现了相应的经

济法治逻辑。因此，应基于“价值—规范”的分析框

架，进一步研讨相关价值对责任规范的影响以及新

型责任形式对传统法责任功能的补足。

在价值引领方面，经济法立法涉及效率与公平、

自由与秩序、安全与发展等多种重要价值，它们构

成经济法的价值体系。由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

经济法立法对某类价值的侧重或对相关价值的组

合等亦有不同的强调，从而影响相关主体的权利义

务结构和责任结构，因此，在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

制法的具体立法中，对不同主体的责任规定会因相

关价值因素影响而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具体的“促

进法”“保护法”“安全法”“禁止法”等不同类型的立

法中，责任分配的差异性、非均衡性、倾斜性都非常

突出。

通常来讲，如果经济法的某类立法或具体制度

更强调公平、秩序、安全等价值，那么相关责任的规

定会较为严苛，责任形式的层次也更为复杂；反之，

如果某类立法或具体制度更强调效率、自由和发展

价值，那么相关责任的规定可能会减少或减轻。由

于在哲学意义上，责任是对自由或自由意志的重要

限定，因此，强调自由和效率，鼓励发展，就要减少

责任规定的数量和强度。这也是经济法治逻辑的体

现。例如，基于对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权益以

及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重视，在经济法领域会大量

适用巨额罚款、吊销主体资格或许可证件等较为严

格的责任形式，以通过限制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来

体现公平、秩序、安全等价值。尤其是随着数字经济

的发展，各类平台主体的合规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外

已有多个大型平台企业因违反经济法而被处以数十

亿元乃至上百亿元的“巨额罚款”。这体现了各国所

遵循的经济法治逻辑的一致性。

上述经济法新型责任形式的确立及其存续状

态，始终与价值因素的影响直接相关。正是在上述

法律价值的引领下，经济法的新型责任形式才能充

分体现相关责任原理、责任机制以及相应的经济法

治逻辑，并不断补足传统法责任功能的缺失，以体现

多元价值的要求，实现经济法的调整目标。

从责任功能补足的角度看，经济法新型责任形

式的确立和扩展是为了回应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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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法律规制的需求，弥补传统法责任功能的不足，推

进整个法律系统的责任功能优化。其重点是基于上

述价值引领，通过立法改变权利义务和相关责任的

配置，使违法主体切实能够被追责，并做到“责罚相

当”，以实现违法性、可责性与惩罚性的内在统一。

只有对那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市场竞争秩序、经济

运行秩序的行为切实追究经济法责任，才能弥补传

统法责任制度之不足，从而形成宪法引领下的各部

门法责任功能互补的制度体系。

经济法新型责任形式的生成及其对传统部门法

责任功能的补足，有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不断完

善。从系统论或法律发展史的角度看，应基于开放

和包容的理念，从全局高度审视经济法等各部门法

的责任理论和责任制度的合理性，从而促进整体责

任制度的完善和法学的发展。为此，应持续转变传

统观念，打破“地盘观念”。这是推动理论创新和“范

式革命”的前提。同样，研究经济法新型责任形态，

尤其应强调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的综合运

用，决不能僵化、机械地基于法律条文理解责任形式

的法律性质，罔顾违法行为的部门法属性及相应的

法治逻辑。

五、结语

经济法责任是对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的重要拓展

和补充。随着经济法新型责任形态的不断生成，需

要对其进一步展开理论拓掘。通过分析影响经济法

新型责任形式确立的相关因素，探讨其具体类型的

立法体现，可以揭示其对既有责任形式的“拓展”；通

过探讨经济法新型责任形式的生成、分布、适用和演

变等存续状态，有助于“挖掘”其隐含的责任原理和

责任机制；通过对责任形式与责任状态的理论拓掘，

可以揭示在经济法新型责任形态中贯穿的经济法治

逻辑，从而明晰不同部门法责任的定位，促进经济法

责任的结构与功能的完善。

上述对经济法新型责任形态的讨论，涉及责任

结构、责任功能、责任原理、责任机制以及相关的经

济法治逻辑。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既需要在“价

值—规范”的二元结构下，关注相关的价值引领和制

度设计，也需要探究经济法责任与其他部门法责任

的紧密关联。由此展开系统思考，有助于推动责任

制度体系的完善，并推进价值论与规范论、运行论的

整合研究。

此外，责任形式是对责任内容的概括和提炼。

从“形式—内容”的维度，还可对前述研讨进一步作

理论拓展。基于责任形式与责任内容的对应关系，

应揭示责任形式外观之下的责任内容或责任实质以

及其中贯穿的经济法治逻辑。只有透过经济法责任

形式的外观，审视经济法责任内容的特殊性，才能充

分理解其中贯穿的体现相关法律价值、法治理念的

经济法治逻辑。

经济法治逻辑与国家的经济职能、经济法的调

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直接相关，它使经济法具有不同

于其他部门法的诸多特殊性。经济法作为现代法，

其重要使命是弥补传统公法和私法调整的缺漏，只

有在责任内容上及时回应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现

实需求，在责任形式上及时推陈出新，才能有效推动

经济法治的发展。为此，应基于经济法治逻辑，构建

特殊的经济法责任结构，全面发挥责任制度的独特

功能，从而有效保护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

公平竞争和整体经济运行秩序，实现经济法的调整

目标。

经济法的责任形式作为经济法责任内容的外在

表现，浓缩了责任原理和责任机制，体现着规范相关

主体行为、保障相关主体合法权益的本质。只有责

任形式设定合法、适用公正，才能体现应有的经济法

治逻辑，充分实现责任制度的功能，避免某些责任形

式适用过滥，各类主体普遍面临过高法律风险等问

题。只有坚持价值引领，切实兼顾效率与公平、自由

与秩序、安全与发展等价值，才能确保相关的责任形

式与责任内容合理，体现“责罚相当”或追责的妥当

性；只有兼顾经济行为与法律后果的统一，特别是兼

顾经济处罚与主体资格、主体信用、权利减损等责任

形式的统一，才能不断优化责任结构，构建更为合理

的责任制度体系。

从法治理论的角度看，研究经济法的新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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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还要关注民法、行政法、刑法等相关部门法的

责任理论和责任制度的最新发展。这既有助于全面

理解经济法责任所贯穿的经济法治逻辑，发现各类

法律责任之间的互补性，构建更为完整有效的法律

责任体系，从而推进整体法治体系的完善，又有助于

加强经济法责任理论乃至整体法律责任的系统研

究，推动经济法理论以及整体法治理论研究的深化。

注释：

①例如，2003年和2021年的全国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

主题，都聚焦于经济法责任问题。其中，2003年的会议共识

至今仍有重要影响。参见井涛：《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

探讨——第四届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综述》，《华东政法大

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②参见邓纲：《争议与困惑：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研究述

评》，《现代法学》2012年第1期。

③参见张骐：《论当代中国法律责任的目的、功能与归责

的基本原则》，《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

④对“形态”一词，不同的学科存在不同的理解。例如，在

形态学层面，“形态”是用形态学方法描述的事物基本结构、基

本特征及其发展过程；在哲学层面，“形态”被视为物体得以与

其他物体相区别的内在形式。参见郝立忠：《哲学形态学》，人

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⑤在德国法社会学家卢曼看来，这三大系统内部运作的

代码不同，如法律系统运作的代码是合法/非法、经济系统运

作的代码是支付/不支付、政治系统运作的代码是有权/无权。

参见泮伟江：《探寻法律的界限——论卢曼晚期系统论法学思

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 1期。

如果对该理论加以拓展应用，那么对责任理论的研究同样有

积极意义。

⑥有学者认为，在经济法的具体法律责任形式中，有7种
新类型法律责任形式，占总数的 1/4。参见单飞跃、余骁：《经

济法法律责任：语义、规范及其整体谱系——基于法律文本的

实证分析》，《现代法学》2017年第3期。

⑦参见[德]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14页、第20～21页。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5条第 3款的规定，分别涉

及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和社会经济秩序等内容，对这3个
方面应系统理解。参见张守文：《论经济法与宪法的协调发

展》，《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

③以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会形成由

宪法与经济法共同构造的合宪性法秩序。参见单飞跃、徐开

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宪法内涵与法秩序意义》，《东南

学术》2020年第2期。

⑩哈特曾将“责任”分为 4类，即地位责任、原因责任、义

务责任和能力责任，其中的地位责任就是一种角色责任。参

见[美]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张志铭、方蕾译，华夏出版社

1989年版，第201～202页。

有学者认为，制裁的目的是通过强制违法者为其违法

行为付出相应的、对其不利的代价。参见胡建淼：《“其他行政

处罚”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有学者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任何主体的经济违法行

为，同时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与某一个体的经济利益，因而经

济法责任具有二重性。参见刘水林：《经济法责任体系的二元

结构及二重性》，《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

任的方式有 10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79条规定的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有 11种，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继续履行”。

根据中国人大网 2021年 12月 24日公布的统计结果，

在现行有效的291件法律中，经济法共有81件，在7大部门法

中居第2位。当然，对其中某些法律的部门法归属，学术界亦

存在不同的看法。

如果将责任分为恢复性责任、惩罚性责任等，那么在经

济法的责任结构中，先是课予恢复性责任(如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在此基础上再课予惩罚性责任(如罚款)。
对违法性与有责性的关系，或者说违法是否必然有责，

还存在认识分歧。有学者认为只有在违法者主观上有过错的

情况下才能归责。参见熊樟林：《行政处罚责任主义立场证

立》，《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3期。

参见孙效敏：《论吊销营业执照的法律后果》，《现代法

学》2004年第4期。

参见宋华琳：《禁入的法律性质及设定之道》，《华东政

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将刑罚的策略分为 4大类型，即驱

逐、强制赔偿、标记和监禁。其中，标记是在人身上留下疤痕

或印记。参见[法]福柯：《惩罚的社会》，陈雪杰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8年版，第9～11页。其实，不良信用记录之类的信用

减等责任，有些类似于惩罚性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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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影响国计民生的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疫

苗管理法、电力法、标准化法等重要法律中，基于特别规制的

需要，都有关于“信用记录”的规定。

参见沈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之道》，《中国法

学》2019年第5期。

参见黄海华：《行政处罚的重新定义与分类配置》，《华

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其中，对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性质尚存在不同的认识，但

经济法学者普遍将其归入经济法责任。参见金福海：《论惩罚

性赔偿责任的性质》，《法学论坛》2004年第3期。

参见应飞虎：《问题及其主义——经济法学研究非传统

性之探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参见韩志红：《关于经济法中以“新型责任”弥补“行政

责任”缺陷的思考》，《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

参见薛克鹏：《经济法综合责任论质疑》，《政法论坛》

2005年第4期。

参见张继恒：《经济法责任理论及其思维转向》，《江西

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参见汪习根：《论发展权的法律救济机制》，《现代法学》

2007年第 6期；刘权：《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以电

商平台的法律规制为视角》，《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等等。

参见李友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中国模式研究》，《法

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6期。

在经济法、行政法和社会法领域，相关下位法在落实细

化法律的责任规定方面存在整体趋于严格的趋势。参见戈含

锋：《法律责任的立法研究——基于中国立法文本的分析》，经

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

参见朱广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与适用》，《中国

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参见王健：《追寻反垄断罚款的确定性——基于我国反

垄断典型罚款案例的分析》，《法学》2016年第12期。

参见王锡锌：《国家保护视野中的个人信息权利束》，

《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张守文：《消费者信息权的法

律拓展与综合保护》，《法学》2021年第12期。

参见[澳]皮特·凯恩：《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罗李华

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8页。

参见焦海涛：《经济法责任制度再释：一个常识主义立

场》，《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参见张守文：《经济法责任理论之拓补》，《中国法学》

2003年第4期。

Theoretical Expansion of New Liability Form and State in Economic Law

Zhang Shouwen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legislation, new liability form and state of economic law emerge
continuously, which can be studied from two dimensions of form and state. 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ability form, the types, legislative embodiment and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new liability form of economic
law shall be analyzed to reveal its expansion of the existing liability form.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ability state, we should explore the series of existence states of the generation, distribution, appl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above liability forms so as to reveal the underlying liability principles and liability mechanism and to promote
the perfec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liability system of economic law. The above forms of liability and its
states of existence embody the specific legal value and idea of rule of law, and the logic of rule by economy law
contained in it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normative structure and order of economic law. Grasping the logic of
rule by economy law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a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 liability of economic law
and the liability of other departments, and to perfect the whole legal system, and to integrate the theory of norms, value
and operation of economic law, and to deepen the theory of liability of economic law and the whole legal liability.

Key words：economic law; new types of liability; form and state; logic of rule by econom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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